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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中華民國98年8月4日

上坪攔河堰管理小組作業要點總說明

民國98年8月4日

上坪堰水門操作規定第二條規定：「…由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以下簡稱水利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水公司）及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共同組成「上坪堰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管理小組），負責上坪堰新設進水口、取水隧道、沉砂池及寶二引水路自沉砂池末端至寶山第二水庫擋水閘門及竹東圳分水閘門等設施之年度歲修、操作、維護、搶修及更新管理。」，爰依據上開規定並配合實務需要訂定「上坪攔河堰管理小組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計九點規定，茲將訂定本要點條文分述如下： 
1、 確立上坪攔河堰管理小組作業要點訂定之宗旨。（訂定條文第一點）
2、 明定本小組由新竹農田水利會、水公司及北水局聯合派員組成。（訂定條文第二點）

3、 明定本小組管理範圍。（訂定條文第三點）

4、 明定本小組任務。（訂定條文第四點）

5、 明定本小組管理範圍外之原有設施，由原導水路管理小組負責。（訂定條文第五點）

6、 明定本小組之組織。（訂定條文第六點）

7、 明定本小組所需經費來源。（訂定條文第七點）

8、 明定本小組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訂定方式。（訂定條文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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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文    規    定
	說             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立上坪攔河堰(以下簡稱本堰)營運管理業務及維護設施完整，以發揮水資源多目標運用之效能，特設置上坪攔河堰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確立上坪攔河堰管理小組作業要點訂定之宗旨。



	二、本小組由臺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以下簡稱水利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水公司）及本局聯合派員組成，辦理本堰之操作維護及營運管理相關事宜。
	明定本管理小組組成成員。



	三、本小組管理範圍包括：
(1) 攔河堰（含排砂閘門、溢流堰及緩坡溢流道）。

(2) 副壩。

(3) 進水口。

(4) 備用進水口。

(5) 取水隧道。

(6) 沉砂池。

(7) 分水設施。

1、 竹東圳分水閘門。
2、 沈砂池旁之現有灌溉渠道灌溉水門。
3、 寶山第二水庫擋水閘門。
4、 竹東圳放水閘門。
（八）退水路。
	明定本小組管理範圍。


	條    文    規    定
	說             明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本堰之進水口、取水隧道、沉砂池、退水路及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自沉砂池末端至寶山第二水庫擋水閘門及竹東圳分水閘門等設施之年度歲修、操作、維護管理、搶修及更新改善等事項。

（二）各標的水量調節、水質控制、水文調查等事項。

（三）其他有關本堰營運管理等事項。


	明定本小組任務。



	五、除本小組管理範圍，其餘本堰原有設施，仍由「寶山水庫上坪攔河堰導水路管理小組」負責管理與營運操作。
	明定本小組管理範圍外之原有設施，由原導水路管理小組負責。

	六、本小組設置小組長一人由本局代表兼任，綜理小組業務，副小組長二人由水利會及水公司代表兼任，參與小組人數，視業務需要協商決定之。 
	明定本小組之組織。

	七、本小組所需經常性經費由本局編列，災害搶修及災害復舊所需經費由政府籌措經費辦理，會計事務由本局兼辦。
	明定本小組所需經費來源。


	八、本小組分層負責明細表由小組訂定之。
	明定本小組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訂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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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立上坪攔河堰(以下簡稱本堰)營運管理業務及維護設施完整，以發揮水資源多目標運用之效能，特設置上坪攔河堰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2、 本小組由臺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以下簡稱水利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水公司）及本局聯合派員組成，辦理本堰之操作維護及營運管理相關事宜。
3、 本小組管理範圍包括：
(1) 攔河堰（含排砂閘門、溢流堰及緩坡溢流道）。

(2) 副壩。

(3) 進水口。

(4) 備用進水口。

(5) 取水隧道。

(6) 沉砂池。

(7) 分水設施。

1、 竹東圳分水閘門。

2、 沈砂池旁之現有灌溉渠道灌溉水門。

3、 寶山第二水庫擋水閘門。

4、 竹東圳放水閘門。

(8) 退水路。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1) 本堰之進水口、取水隧道、沉砂池、退水路及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自沉砂池末端至寶山第二水庫擋水閘門及竹東圳分水閘門等設施之年度歲修、操作、維護管理、搶修及更新改善等事項。
(2) 各標的水量調節、水質控制、水文調查等事項。

(3) 其他有關本堰營運管理等事項。

五、除本小組管理範圍，其餘本堰原有設施，仍由「寶山水庫上坪攔河堰導水路管理小組」負責管理與營運操作。

六、本小組設置小組長一人由本局代表兼任，綜理小組業務，副小組長二人由水利會及水公司代表兼任，參與小組人數，視業務需要協商決定之。

七、本小組所需經常性經費由本局編列，災害搶修及災害復舊所需經費由政府籌措經費辦理，會計事務由本局兼辦。

八、本小組分層負責明細表由小組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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